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７７

证券简称
：

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７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珠江路

５０１

号，公司会议室。

（三）召集人：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杨同兴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６７

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１３

人，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５４

人。通过参加现场会议

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９６４３７３３４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

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０

股的

４７．８４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

９５２４６２５５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２５ ％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

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１９１０７９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５９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９６０３９０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７３９３

股；弃权：

２０９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９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２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面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择机向

特定对象发行。

同意：

９５８３８９４１

股；反对：

３９６６９３

股；弃权：

２０１７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８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８６２９３

股；弃权：

２０４８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５００

万股（含

２５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

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

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７３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７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的对象为不超过十名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

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特定投资者。 发行对象

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７３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７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表决结果为通

过。

（

５

）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根据以

下原则确定：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

价不低于

１４．５４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具体情况，按照前述定价原则确定。 若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情况，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除权、除息调整。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８９３９３

股；弃权：

２０１７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

６

）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７３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７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

７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１

核电关键阀门生产能力扩建项目
２３

，

１２０ ２３

，

１２０

２

核化工专用阀门生产线技改项目
５

，

１３０ ５

，

１３０

３

高端核级阀门锻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６

，

０７０ ６

，

０７０

合 计
３４

，

３２０ ３４

，

３２０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上限为

３４

，

３２０

万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

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７３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７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８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同意：

９５８３８９４１

股；反对：

３８４６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７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８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７３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７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的议案》；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７３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７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４

、逐项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

１

）核电关键阀门生产能力扩建项目；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８０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０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

２

）核化工专用阀门生产线技改项目；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８０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０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表决结果为通

过。

（

３

）高端核级阀门锻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８０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０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７３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７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

，表决结果为通

过。

６

、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

１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部门的要

求，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议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

行起止时间、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等；

（

２

）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修改、补

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及保荐协议、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重大合同及上报文件等；

（

３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

（

４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锁定、上市手

续；

（

５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６

）如国家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新规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进行调整；

（

７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申报、上市等有关的其它事项；

（

８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将按照有关程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报，并最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方案

为准。

同意：

９５８４６２４１

股；反对：

３７８０９３

股；弃权：

２１３０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余永强 董剑萍

３

、结论性意见：君合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南天信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８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监管大楼

通讯地址：昆明市海源北路

６

号招商大厦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权益变动报告签署日期：二

００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

持有的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收购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南天信息、上市公司： 指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投集团、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公司：指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书： 指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指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

家上市公司股份

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１８２

号），将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所持南天信息

１

，

５００

万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７．１２％

）变更为工投集团持有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地址：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监管大楼

３

、注册资本：陆拾亿元正

４

、成立时间：二

００

八年五月十二日

５

、法定代表人：龚立东

６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４４

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７３６３７３４－８

９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各类产业和行业的投融资业务，资产经营，企业

购并，股权交易，国有资产的委托理财和国有资产的委托处置；国内及国际贸易，经云南省人

民政府批准的其他经营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

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１０

、税务登记证：

５３０１０２６７３６３７３４８

１１

、通讯地址：昆明市海源北路

６

号招商大厦

１２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１０６

１３

、通讯方式：

０８７１－８３１５１７５

１４

、传真：

８３１５１７５

１５

、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１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８１．６７％

（

２

）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３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３．３３％

（

４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３％

（

５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３％

（

６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３％

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基本情况？

职务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董事长 龚立东 男 中国 昆明 无
副董事长 郑南南 女 中国 昆明 无
董事 刘岗 男 中国 昆明 无
董事 欧阳钊 男 中国 昆明 无
董事 林静 女 中国 昆明 无

外部董事 甄朝党 男 中国 昆明 无
外部董事 朱庆芬 女 中国 昆明 无
监事会主席 耿克明 男 中国 昆明 无
监事会副主席 钟杰 男 中国 昆明 无

监事 李立萍 女 中国 昆明 无
监事 赵伟忠 男 中国 昆明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

家上市公司股

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１８２

号），国资公司持有的昆明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

１２．３５％

的股权、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０６

）

１１．０７％

的股权变更为工投集团持有，目前正在办理过户手续中。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为做好省属企业管理工作，工投集团通过国有股行政变更受让国资公司持有的南天信

息

７．１２％

的全部股权，由工投集团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情况说明

２００８

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组建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设立了云南

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工投集团系在国资公司基础上改制设立的新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

家上市公司股份持

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１８２

号），将国资公司持有的南天信息

１

，

５００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７．１２％

）变更为工投集团持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股权结构无变化。

二、股份性质及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后，工投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１

，

５００

万股，国资公司将不再持有南天信息股份。

第四节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工投集团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情况。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立东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第六节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２

、

２００８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组建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

家上市公司股份

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１８２

号）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云南省国资委 《云南省国资委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

家

上市公司股份持有人变更的通知》（云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３４９

号）。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软件
园创新大厦

股票简称 南天信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８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
监管大楼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

，

５００

万股 变动比例
：

７．１２％

持股数量
：

１

，

５００

万股 持股比例
：

７．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签章
）：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签章
）：

龚立东
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南天信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８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海源北路

６

号招商大厦

通讯地址：昆明市海源北路

６

号招商大厦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签署日期：二

００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所持有的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权益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南天信息、上市公司： 指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资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工投集团：指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书： 指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指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

家上市公司股

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１８２

号），将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所持南天信息

１

，

５００

万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７．１２％

）变更为工投集团持有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地址：昆明市海源北路

６

号招商大厦

３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正

４

、成立时间：二

０００

年十月二十五日

５

、法定代表人：龚立东

６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７５５

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２５２８４５８－１

９

、经营范围： 公司资本金范围内的投资入股、股权买卖、企业改制上市、企业托管等

自营业务；省财政有偿资金债权转股权业务；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授权的国有资产管理和

经营业务；省级财政其他投资入股业务；经批准的其他业务；融资担保业务。 （以上经营范

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１０

、税务登记证：

５３０１０６７２５２８４５８１

１１

、通讯地址：昆明市海源北路

６

号招商大厦

１２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１０６

１３

、通讯方式：

０８７１－８３１５１７５

１４

、传真：

８３１５１７５

１５

、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１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基本情况

职务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董事长 龚立东 男 中国 昆明 无
董事 李鸿书 男 中国 昆明 无
董事 刘岗 男 中国 昆明 无
董事 欧阳钊 男 中国 昆明 无
董事 黄俊峰 男 中国 昆明 无
董事 林静 女 中国 昆明 无

外部董事 甄朝党 男 中国 昆明 无
外部董事 朱庆芬 女 中国 昆明 无
监事会主席 彭效军 男 中国 昆明 无
监事 夏丽坤 女 中国 昆明 无
监事 赵伟忠 男 中国 昆明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国资公司持有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

１２．３５％

的股权、沈机集团昆明机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０６

）

１１．０７％

的股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为做好省属企业管理工作， 国资公司通过国有股行政变更将其持有的南天信息

７．１２％

的全部股权变更为工投集团持有，由工投集团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 本次股权

转让不涉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情况说明

２００８

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组建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

复》，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设立

了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工投集团系在国资公司基础上改制设立的

新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

家上

市公司股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１８２

号），将国资公司持有的

南天信息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７．１２％

）变更为工投集团持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

股权结构无变化。

二、股份性质及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后，工投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１

，

５００

万股，国资公司将不再持有南天信息

股份。

第四节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国资公司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的为避免对本报告

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立东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第六节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２

、

２００８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组建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

复》；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

家上市公司股

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１８２

号）；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云南省国资委 《云南省国资委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

家上市公司股份持有人变更的通知》（云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３４９

号）。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软

件园创新大厦
股票简称 南天信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８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昆明市海源北路

６

号招商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１

，

５００

万股 持股比例
：

７．１２％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

，

５００

万股 变动比例
：

７．１２％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签章
）：

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签章
）：

龚立东
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10

2009

年
1 1

月
27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

002072

证券简称
：

德棉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L092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9

：

0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25

日

-2009

年

11

月

26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5:00

至

2009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尉华先生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1,730,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57.80%

。

其中：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97,284,6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5.28%

；

（二）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

208

人， 代表股份

4,445,98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5261%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

2009

年

9

月

15

日的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山东德

棉集团德州实业有限公司、德州双威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551,0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5478%

；反对

210,2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77%;

弃权

52,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845%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分别

刊登在

2009

年

9

月

15

日、

2009

年

11

月

11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山东德

棉集团德州实业有限公司、德州双威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

4,460,8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2.6745%

；反对

210,2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77%;

弃权

142,5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9619%

。

2

、交易标的

表决结果：同意

4,460,8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2.6745%

；反对

210,2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77%;

弃权

142,5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9619%

。

3

、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4,460,8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2.6745%

；反对

210,2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77%;

弃权

142,5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9619%

。

4

、支付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4,460,8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2.6745%

；反对

210,2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77%;

弃权

142,5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9619%

。

5

、交易标的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4,460,8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2.6745%

；反对

210,2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77%;

弃权

142,5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9619%

。

本方案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 分别刊登在

2009

年

9

月

15

日、

2009

年

11

月

11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山东德

棉集团德州实业有限公司、德州双威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4,395,1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3102%

；反对

210,2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77%;

弃权

208,2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262%

。

3.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4,395,1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3102%

；反对

210,2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77%;

弃权

208,2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262%

。

3.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4,395,1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3102%

；反对

210,2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77%;

弃权

208,2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262%

。

3.4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同意

4,387,5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1523%

；反对

217,6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5215%;

弃权

208,2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262%

。

3.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4,387,5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1523%

；反对

217,6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5215%;

弃权

208,2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262%

。

3.6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4,395,1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3102%

；反对

210,2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77%;

弃权

208,2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262%

。

3.7

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4,387,5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1523%

；反对

210,0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36%;

弃权

215,8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4841%

。

3.8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表决结果：同意

4,395,1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3102%

；反对

210,0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36%;

弃权

208,2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262%

。

3.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4,395,1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3102%

；反对

210,0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36%;

弃权

208,2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262%

。

3.10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4,387,5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1532%

；反对

210,0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36%;

弃权

215,8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4841%

。

本方案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关于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资产出售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

架协议及相关协议

>

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

2009

年

11

月

11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山东德

棉集团德州实业有限公司、德州双威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398,3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3760%

；反对

210,0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36%;

弃权

205,0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2604%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

2009

年

9

月

15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山东德

棉集团德州实业有限公司、德州双威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397,0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3490%

；反对

210,0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36%;

弃权

206,3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2874%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豁免爱家控股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此议案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

2009

年

9

月

15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山东德

棉集团德州实业有限公司、德州双威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397,0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3490%

；反对

210,0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36%;

弃权

206,3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2874%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此议案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

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2009

年

9

月

15

日、

2009

年

11

月

11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山东德

棉集团德州实业有限公司、德州双威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389,4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1911%

；反对

210,039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36%;

弃权

213,9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4453%

。

（八）审议通过了《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

2009

年

11

月

11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山东德

棉集团德州实业有限公司、德州双威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389,4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1.1911%

；反对

210,039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3636%;

弃权

213,97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4453%

。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

2009

年

11

月

11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表决结果：同意

101,306,59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5832%

；反对

210,03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065%;

弃权

213,9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103%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章彦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德棉股份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